附件4
执业资格证书承诺书

姓名：
身份证号：
报考岗位：
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《绩溪县产业投资有限公司2026年公开招聘公告》及相关招聘文件。现就本人是否符合“绩溪县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工程项目管理部、绩溪县城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”或“安徽绩川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”岗位报考条件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．本人保证
本人提供的建造师、工程师等证书均是通过合法正常途径取得，入职后能正常核准、注册、聘用。
本人所提供的所有个人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：学历学位证书、身份证件、执业资格证书、工程师职称证书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、职称评审通过人员名单公示及其他相关材料）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本人已知悉并同意，如经核查发现建造师、工程师等证书无法正常注册、聘用，或个人信息存在隐瞒、虚报、伪造等情形的，招聘单位有权：
1.取消本人的报考、面试、体检或聘用资格；
2.解除已签订的聘用合同；
3.追究本人因提供虚假信息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及经济责任。
二．附则
本人同意招聘单位在招聘全过程及录用后进行相关情况核查，并配合提供必要证明材料。
本人自愿作出上述承诺，并承担因承诺不实所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
报考人（签字并捺印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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